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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.7.补充学历信息

认定报名信息中，是否在校生选择了“在读应届毕业生”的申请人，使用学籍信息完成

报名，需在认定通过且如期取得毕业证书后及时完成补充学历操作，完成补充后即可实现证

书查询。

认定报名信息中，是否在校生选择了“非应届在读研究生或专升本学生”或者“非在读

人员”的申请人，使用已取得的有效学历信息完成报名，无需补充学历操作。

注意：补充学历信息需在认定机构工作结束前完成，如未按要求及时完成补充学历操作，

需联系认定机构协助完成学历补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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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书号码处显示了提示信息“请及时补充学历信息，避免影响教师资格证书的发放！”，

可点击【补充学历信息】按钮，显示个人中心的有效学历列表，根据本次认定的教师资格选

择符合认定机构要求的学历信息点击【设置为补充学历】按钮，即可将该学历补充至该报名

信息中。

如学历列表中没有符合认定机构要求的学历，可前往“个人信息中心”—“学历学籍信

息”处添加，操作方法参考本手册 2.4.2 学历信息。

完成补充学历且审核通过操作后，系统即可开放显示教师资格证书号码信息，同时系统

将取消【补充学历信息】入口，开放【查看补充学历】功能可查看补充的学历详情。

经认定机构审核，补充的学历信息与报名材料信息不一致或不符合认定机构要求时，系

统将在认定信息下方显示相应的提示信息，申请人仍需按要求补充符合认定机构要求的学历

信息。

在补充学历信息页面中，将已选择的学历进行【取消补充学历】操作，可选择其他符合

要求的学历【设置为补充学历】。如需新增或更新学历信息，需前往“个人信息中心”—“学

历学籍信息”处操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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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有疑问，可发送邮件咨询：jszgwb@163.com，邮件中需详细、准确地描述问题，并提

供证件号码、联系电话（必要时将问题截图作为附件）。

注意：未及时补充学历信息或补充的学历经认定机构审核不通过，该教师资格证书不提

供“中国教师资格网”的查询服务，为避免影响教师资格证书的查询和使用，请及时补充有

效学历信息。如没有在认定工作结束前完成学历补充操作，上半年报名的申请人可在 8 月中

旬、下半年报名的申请人可在次年 1 月中旬前往“个人信息中心”—“教师资格证书信息”

菜单查看已取得的证书信息，并按照提示信息完成操作。

3.3.8.有留言

如果报名信息栏中显示了【查看留言信息】按钮，则说明确认点或认定机构已留言，点

击可查看留言信息，按照留言信息完成相关要求。

如已经根据留言内容完成了修改或更新，可忽略该留言，按认定机构的公告要求完成后

续认定流程。教师资格认定为属地化管理。如果对留言内容仍有疑问，请直接向认定机构咨

询确认。

注意：报名完成后需及时登录系统查看认定进度、确认情况及认定机构的留言信息，以

免错过系统提示导致认定不通过。


